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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為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而設的監護制度」的意見書 

 

害怕丈夫被奪，自行申請監護令 

2012 年 12 月 29 日，我的丈夫雖然中風，但在意識清醒的情况下被送到急症室，後來因為醫

療制度和政策失當而變成植物人狀態，我第一次聽到監護令時是在轉院後大約三個月，醫生說

他們可申請此令以作丈夫的監護人，如獲判成功，丈夫的去向以至醫療和手術都由醫生和社工

監管，而她亦補充說任何人無須審核都有權申請，由於不希望丈夫被任何人奪走，在我不明白

的情况下便自己申請此令，當時覺得奇怪，我沒犯案，普通一個家庭為何在住院期間要面對這

莫明奇妙的申請！我還以為除醫療外就只是用作把丈夫名下所有文件更改通訊地址。後來才得

悉監護令是由監護委員會來監察監護人所有支出，毎月上報細節，一分一毫也不能漏報，毎月

只能用最多 12,500 元，對一個二十四小時都要照顧嚴重殘疾丈夫的我來說，就只會加重精神

壓力。在申請期間又要花很多時間見社工解釋和家訪，還要被聆訊。當我想取消時又不獲批准，

因為一經申請，任何人都不能取消直至聆訊完畢。 

 

醫院強行申請監護令，缺頭蓋骨植物人被趕出院 

後來才發現監護令是醫院趕病人出院的技倆，因為單方面可以申請，我作為太太反對無效，醫

務社工說，只要我出院，院方便不會作此行動。 

而最謊謬的是，我從第一天入院便已通知院方我定必把丈夫接出院，可是因種種問題，包括經

濟和住宿…等等，我需要一些時間，以作安排，可惜在我準備接丈夫出院前大約一個月的早上

9時，我白紙黑字遞交了我們的離院計劃，還找了兩位自助組織的社工協助我把丈夫接返家照

顧，可恨的是醫生在全沒有通知或詢問的情况下，在當日的 10 時多找姑娘至電丈夫妹妹通知

她已在同日單方面申請了此令，即是說那位醫生在收到我的離院計劃書後隨即便作此行動。這

是甚麽道理，醫生沒有直接至電給我，我全無作《院霸》之心，就連離院計劃書也遞上，在此

同時醫務社工也沒有通知我此事，是我收到姑姑通知後直接向社工問過究竟。 我蒙在鼓裏，

任由宰割，醫管局的政策是救人還是殺人？？！他們的制度失當，已經把我丈夫弄成植物人，

還要使我的壓力百上加斤，就是因為此令，我迫不得已才在未有完全準備好的狀况下把丈夫接

返家中照顧，他們此行為何其不仁無道！ 

 

監護委員會應譴責濫用者 

我犯何罪要把我們的些微私人財産及個人權利在無理的醫療制度下全被控制。可笑的是丈夫已

因為醫療行政失當而變成植物人，反過來要當犯人而被監視！ 

當局是絶對有責任徹查監護令是否有被醫院濫用的情況。另外亦需要加強公眾對監護令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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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因為大眾對監護令的認識不足，遇到上述的不合理情況時，甚至不懂得應該如何處理。對

於一個家屬來說，面對家人的突然患病，已經感到十分徬徨。照顧患病的家人已經忙得心力交

瘁，而突如其來的監護令更是加重了我們的無形壓力。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原本是正確的保護有需要人仕的工具，如被濫用、無理申請甚至是個人喜

好而使用，對一個正常家庭來說，就是迫害！ 

 

無語問蒼天……公義何在？！ 

我和丈夫雖然對社會沒甚麽貢獻，只是交些稅項，但總算是奉公守法沒犯罪行，亦是不求不貪

知道自己責任所在的香港人。 

正因為醫管局的肥上瘦下導至制度和政策失衡失當，直接害了我丈夫！ 對醫生此項行動，就

是侮辱了我的誠信和不公平的對待，更做成我不可磨滅的心靈創傷。對丈夫慘變植物人. 我亦

沒有怨天尤人, 只是盡力做到自強自救. 但換來的卻是百般欺凌, 不獲尊重信任! 

我們是明理的人，完全理解醫院利用這法令去對付《病霸》或要保護有需要人士是情有可原，

然而在丈夫這事件上我看到的只是欺善怕惡, 不留情面, 毫無同理心. 對我們願意承擔和盡

責的香港人越是迫害，當面對貨真價實的《病霸》、《院霸》時卻往往噤若寒蟬, 一籌莫展! 敢

問公義何在?! 

 

一個有效政策落在僵化的官僚架構, 再加上驕傲自大的官僚手上, 往往可做出災難性的後果. 

而我們一家就是災難的承受者被害者!!你們是否能置若罔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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